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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可以說是微電影的最主要傳播媒

介。瀏覽 Facebook、YouTube已成為我

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用互聯網發佈及獲取

資訊時，我們有沒有想過當中存在的道德問題？

對社會的價值觀帶來什麼影響？

很高興邀請到澳門大學傳播學系李展鵬博

士，以傳媒工作者及傳播學老師的角度，與我

們分享使用互聯網所帶來的社會議題。

互聯網的應用與 
青少年道德教育問題初探

網 站 F a c e b o o k 創 辦 人 M a r k 
Zuckerberg曾經說過：“人際關
係是我們社會的基本單位。有了
這種關係，我們才能發現新觀念，
理解我們的世界，並最終獲得長期
的幸福。我們創造Facebook這個
工具來幫助人們與他們想要聯絡的
人聯絡，幫助人們分享他們想要分
享的東西。通過這種創造，我們幫
助人們拓展了建立和維護關係的能
力。”澳門很多青少年都很樂意透
過網絡與朋友建立和維繫關係。而
您是怎麼評論這番言論。
李博士︰現今社會，互聯網是我們生活的最佳

朋友，同時也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從好的方面看，正如 Facebook創辦人所言，

若我們恰當地使用互聯網，確實可以幫助拓展

社交生活。對年青人而言，互聯網、Facebook

是一個可以獲取資訊的地方，Facebook發展

至 今 已 超 越 社 交 網 站 的 層 次 。 以 我 自 己 為

例，Facebook除了可以聯繫朋友外，還給予我

李展鵬 博士  /  澳門大學傳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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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新的資訊，這些資訊往往較閱讀報紙、刊

物來得更新、更快，而且許多意見也不是在主

流傳播媒體上可以看到的。通過Facebook，我

也可以向學生宣揚一些訊息，小至活動舉行

的安排，大至對社會議題的關注，都可以藉 

Facebook以輕鬆的方式作宣傳，加強自己與學

生之間的交流。今時今日的互聯網，讓我們聯

繫到的不僅是朋友，也包括了社會人士、社會

團體，從而提供了彼此發聲的渠道。對於澳門

這個人口不多的地方，Facebook、互聯網也可

以讓我們尋找到一些有共同興趣、志同道合

的新朋友、知音人，讓大家互相認識、互相學

習、交流心得。

但是，Facebook、互聯網也有值得深思的地

方。正如大家關注的私隱問題，包括︰別人的

私隱、自己的私隱。以我自己教授傳播學系的

親身經驗，許多學生仍未可以分清Facebook這

社交網站，到底是私人空間，還是公共空間。

學生在選擇朋友群組上，是否已有足夠的判斷

力？對社交網站的危機意識是否仍有待加強？

通過 Facebook發放的資訊，通過朋友的朋友，很

容易由一傳十，十傳百，變成公開資訊，即出現

在社交網站上過分暴露私隱的情況。舉個簡單的

例子，若你在Facebook上宣佈下週全家人外出旅

遊。這是否意味着下週將沒有人在家，會否容易

成為小偷的“光顧”對象？與此同時，Facebook

亦容易讓人沉迷，使人任何時候都只顧着上傳、

瀏覽下載，影響正常生活，甚而出現網絡成癮等

病態，或是變成隱蔽青年。

加拿大初一學生、15歲少女Amanda
Todd由於被未曾謀面的網友要
挾、謾罵，雖多次搬家、轉學卻未
能擺脫“看不見的跟蹤”，最終自
殺身亡。 您怎麼評論這事件。以澳
門的網絡文化和環境，怎麼才能避
免類似事件的出現？
李博士︰過往，本澳亦有一些關於校園欺凌事

件的短片被上載到互聯網。所以，在現今資訊

科技發達的年代，很難避免資訊間的流通。上

述少女看似是極端個案，但實際上，許多人也

曾在網絡上遭人滋擾。

在我自己看來，自從有了互聯網後，就有“假

身分”的出現，每個人都可以很隨意的建立網

絡帳戶。過去電子郵件（e-mail）可能受滋擾

的只有自己，但現在社交網站的流行，一不小

心，受滋擾的可能包括你自己及你的朋友群組。

要避免這類事件出現，重點應該是教育工

作。個人認為，傳媒教育在基礎教育階段仍然

不足，有需要加強。我自己在大學教授有關傳

媒道德的內容時，發現連傳播學系的學生也對相

關內容聞所未聞，但是，這些傳媒道德議題，應

是他們，甚至是一般中小學生在使用互聯網時就

必須要知道的。正如對於互聯網這一公共空間，

如何保障私隱，誹謗應負的法律責任等議題，但

凡互網絡使用者也必須加以認識。

還記得，數年前本澳曾出現這樣的一個案

件。一位“網民”在互聯網討論區發表言論，

戲稱為解決本澳電單車位不足的問題，建議大

家定期“燒車”。後來，由於這番言論有教唆

犯罪之嫌，最終被司警查出拘捕。當然，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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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上有值得斟酌之處，到底這位“網民”的言

論是開玩笑，還是真的有教唆犯罪之嫌？但事

件已表明，在公共空間發表的言論有需要承擔

法律責任，包括︰誹謗、中傷、教唆犯罪等。

現在，很多學生在小學教育階段已開始使用

互聯網，那麼他們是否知道這條道德界線在哪？

是否知悉相關的法律責任？以上種種，還須有賴

政府在基礎教育內加入網絡道德的教育內容。

美國學者Richard O. Mason
早 上 八 十 年 代 曾 經 提 出 資 訊 時
代 的 四 大 倫 理 議 題  -  P A P A 
-  隱私（privacy）、資訊精確
（accuracy）、知識產權(property)
和資訊擷取(accessibility)。在三
十多年後的今天，您如何看待這
四個倫理議題對澳門現在社會的
影響，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影響？
李博士︰相信在現今社會，不管是否在互聯網，

任何人也應具有對訊息判斷的能力。就如看電

視一樣，許多資訊我們也應該要有判斷其正確

與否的能力，不可以隨便相信未經證實或來歷

不明的資訊。

互聯網在今天，正如上述的一些個案，已影

響到人的性命。因此，對青少年而言，我們過去

會教他們遵守交通規則，是由於不遵守交通規

則會危害性命，而現在，我們就應關注互聯網

的道德責任，因為同樣可以是影響着人的性命。

從三十多年前至今，PAPA都好像沒有被社

會作深入的討論和宣傳，以至現今社會仍然

出現私隱、知識產權等最基本的網絡問題。再

深入一點，以知識產權為例，非法下載相信是

很熱門的社會問題，二次創作也很值得關注，

到底我們是否可以使用互聯網上他人的成果？

在不影響原創人利益及不用作牟利用途的情況

下，我們可以使用別人的成果；而對於資訊的

精確，我自己也常常教導學生不要輕信互聯網

的資訊，要小心查證來源，資料盡可能來自政

府、大學、機構等可信賴網頁，切勿使用一些

只在部落格內的資料。

針對青少年，相信是使用互聯網最多，但亦

是對互聯網知道得最少的群體，青少年在使用

互聯網時往往忽略其嚴重性。就以色情資訊為

例，現今許多網頁都可以輕易地連接上含色情

成分的廣告或資訊。由於青少年自身的性知識

不足，因而容易被網絡上不正確的性觀念所影

響。所以，建議家長多抽時間與子女一起“上

網”，了解子女“上網”的習慣，從而作出適

當的引導。

很多教育界人士對教師應如何利用
資訊網絡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在美
國，有學區的指引鼓勵教師和學生
透過社交網站溝通，也有學區以立
法的形式明文禁止教師和學生在學
校之外在網上進行交流。同樣，據
我所知澳門不同學校和教師對於網
絡往往持有不同的態度。您是怎樣
看待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
李博士︰相信大家都會認同，現今社會已很難

避免人與人之間通過互聯網進行交流。所以，

我認為老師與學生之間，應更多在互聯網上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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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從而了解學生結識了些什麼朋友，發生了

什麼事情。據我所知，部分非常盡責的老師晚

上會經常在社交網站上了解學生最近的生活及

交友狀況。同時，學生若有學業上的疑問，也

可通過互聯網這一途徑向老師提問，老師可即

時作出回應。從不同層面看，若互聯網使用得

宜，確實為生活提供了即時的便利；若聯繫對

象為老師，更可確保交流內容是正面的。當然，

老師自身也應有其必要的道德價值標準，切勿

誤用學生對自己的信任，做出不恰當之事情。

順便一提，雖然老師在互聯網上與學生進

行交流，甚而成為社交網站內的“朋友”，但

只要老師使用得宜，保持自身的專業和正面的

生活，相信並不會影響老師在學生心中的地位

和尊嚴。

以內地陝西官員楊達才為例，由於
被網民登出在不同公開場合配戴名
錶而一下子成為公眾焦點。您如何
看待青年人透過拍攝網絡短片或相
片的社會監察行為，“人肉搜尋”
的意義和價值，以及其所衍生的道
德價值問題。
李博士︰“人肉搜尋”可說是互聯網延伸出來

的其中一個現象。正如我開始時所說，互聯網

既是朋友，又是敵人。

對於這一現象的道德界線實際上是很模糊

的，一方面可以藉此建立公民社會，加強對社

會的監察，鼓勵正面的公民參與，尤其是本澳

大眾傳播媒體的數量有限，市民發表自己聲音

的途徑不多，互聯網正好是一個渠道讓市民大

眾有機會自由表達意見；但另一方面，像“人

肉搜尋”這現象，很多“網民”都認為自己是

在做“好事”，但當中的道德問題是很複雜的。

舉一個例子，早前內地有一對從未正式見面的

“網戀男女”（通過互聯網認識的男、女朋

友），男方一直在財政上資助女方求學，直至

女方考上很有名的大學以後，便不再與男方聯

絡，消失於互聯網上。及後，男方將這事在互

聯網上發表，許多“網民”都同情男生遭遇，

於是就開展“人肉搜尋”，希望幫助該名男生

尋找女生的蹤影，也終於找到了該名女生。可

是最後，該名男生竟跑到女生就讀的大學，以

利刀將她刺死。

從這事件可以看見，“人肉搜尋”好像在幫

人，實際上卻可能出現無法預估的結果。

所以，回到原點問題，今時今日互聯網的使

用，最重要是我們須知悉其道德的界線在哪，

清楚使用時的其利與弊，具備判斷的意識和能

力。在建立公民社會的同時，不斷反思其帶來

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您對本澳政府在監管互聯網工作
上，有何意見或建議？
李博士︰早前社會也曾對政府在監管互聯網的工

作進行討論。大部分“網民”表示基於言論自

由，且在互聯網上可以發表對政府的意見，對

政策、公共議題的不滿，故不太同意政府對互

聯網進行監管。但實際上，政府對互聯網的監

管，還應包括個人資料的保護、誹謗、發放虛

假資料等。現階段相信仍有待社會的繼續討論。

但是，我認為，最根本的方法，還是應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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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着手，提高每位互聯網使用者、網頁管理

人、討論區負責人等的傳媒道德認知。

後記
李博士直言，在現實世界中，家長、老師會

教導學生、小孩，當有陌生人給與食物時要特別

小心；但在虛擬的網絡世界內，為什麼卻沒有

人告知學生，當有人向你提供 / 發佈資訊時，

也要特別小心呢？

李博士這番話對我的啟發很深，一方面對本

澳的公民教育、資訊教育提出了想法，同時亦提

出了一套生活的哲學，就是我們有沒有在生活中

活用知識，將經驗轉移的能力。

讓我們一起做個負責任的“網民”，不斷找

尋生活中的大智慧。




